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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各大健身房基本都有

私人教练服务，而请一节私教的价格

为 300 至 500 元 /小时。

这些顶着各项健身、健美比赛冠

军头衔的私人教练，从业门槛极低，

一些机构称，上7 天的培训班，就能

拿到相关资格证书当教练。

部分教练无资质仅是身材好
国内外各类培训机构的证书、健美

比赛获奖证书等，都在教练们的头衔之

列。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

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健身教练属于水平

评价类别，并非持证才能上岗。入职

门槛低导致私教水平参差不齐。

记者探访北京多家健身房发现，

私教的收费多为每节课 300 元至 500

元，展示在墙壁上的教练头衔五花八

门，最常见的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颁发的《健身教练国家

职业资格证》（简称国职）。

事实上，我国对健身私教的准入

并非像医师一样有强制要求。

对于国职证书，国家体育总局职

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健身教练属于水平评价类别，并非持

证才能上岗，其仅作为一个评价参考

指标。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在北京，大

多数健身房都会聘请有相关资质的教

练，在规模较大的健身房，国职往往

被当做最低门槛。

而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健身房的

入职门槛则会更低。南京的健身教练

赵智（化名）告诉记者，大约有一半

的教练没有任何证书，“很多教练仅仅

就是身材好一些”。

七天拿健身教练“国职”证书
实际情况，国职考试难度低、通

过率高，学员最快 7 天就可拿证。

根据《健身教练国家职业资格鉴

定申报条件》的规定，经初级正规培

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

证书，即可报考国职初级证书。即没

有任何从业经验的人，也有报名资格。

来自南京的国职培训师戴剑松说，

各省的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统一

管理国职考评工作。作为第三方认证，

培训师和考评员分离管理。

一般情况下，培训期为 7 天，教

材是国家体育总局指定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材：健身

教练》，培训机构也会给出内部教材，

“基本就是针对考试内容进行培训”。

试卷满分均为100 分，实操与笔

试达到 60 分即可通过。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东城区

一家健身教练培训学校，该机构的培

训课程里，国职集训班为期 7 天，连

带考试报名收费 3300 元。

　

　健身房怪圈
《2015 中国健身教练职业发展报

告》显示，在入职 1-3 年的“新人”中，

52% 的人为体育院校学生，其余的

48%无专业背景。有些从业者在做私

教前甚至从未接触过健身行业。

作为北京一家健身房的私教总监，

周济会面试所有来应聘的私教，国职

证书是必须要有的，但这并非他用人

的唯一标准。

一位在北京、郑州等多地开办健身

房的业内人士称，一般招教练主要看

形象和沟通能力，其次才看专业。拿

到证书就能录用 , 这在业内并不稀奇。

对一些追求短期效益的健身房来

说，教练能卖出课程、留住会员才是

王道。

在一家健身工作室授课的资深教

练培文（化名）说，她的一个朋友曾

获得过全国力量举 60 公斤级的冠军，

专业造诣高，上课也认真，“他教出

的学生，去健身房都会被围观请教问

题”。但这样一名教练，却没能在健

身房呆下去。

周济也承认，相处时间稍长，很

多私教都会和会员成为朋友，这时候，

私教更习惯于讨好会员，而忽视了自

己的职业角色。

私教“主业”：忽悠卖课
目前，健身房的盈利主要来自于

会员卡和私教课。作为卖课主力，私

教的业绩则直接决定他们的收入，不

少私教被迫成为销售员。

业内人士介绍，北京大多数健身

房的私教推销提成为10%，上课提成

普遍在 15% 到 20%，为了保证收入，

一边努力卖课，一边应付上课成为他

们的日常工作。

一名从健身房辞职的私教发帖称，

一些私教免费为会员做体测时，已开

始忽悠会员买课，“会夸大测试结果的

严重性”。

记者探访了东三环北路的一家大

型全国连锁健身房，表示想请私教授

课，会籍顾问当即安排了私教孟欣（化

名）为记者做体测。

孟欣拿过测试单，边看边皱着眉

头说：“你这身体情况不怎么样啊，肌

肉重量明显不足，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肌肉少就代谢低，抵抗力和免疫力都

不行。”接着，孟欣开始制定详细的

健身计划：假设一周练两次，每次 30

分钟的有氧运动，再做 30 分钟的力

量训练，可解决你肌肉重量不足的问

题。

这个计划分三个阶段，头1 到 3

个月为适应期，第3至6 个月为进步期，

是出效果最明显的时候，最后还需要

1个月巩固。

事后，针对上述体测结果，资深

教练培文解释说，一般没特殊训练过

的人，都存在肌肉重量不足的问题，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功能性（力量）

训练很难增加肌肉，有氧运动就更不

能了，甚至还可能掉 肉。

在她看来，这

个超过 50 节课

程 的 健 身

计 划 很

不 科

学。她

觉 得，

一个好

的 教 练

是要教会

你如何健身，了解

自己的身体，而不

是让你依赖他。（据

文 / 木须虫
健身私教乱象，首先是经济发展的

产物。富裕了的群体，有了更旺盛的身

体健康服务消费需求，进而催生出健身

私教这个职业。一般来说，职业服务

是一个渐进提升的过程，这是职业培育

滞后消费的必然，健身私教是新鲜消费，

需求快速增长，“供不应求”促成当下

乱象，某种程度有序的市场竞争会逐步

提高健身私教服务的从业水平。显然，

关键是怎么样形成这项职业培育提升的

机制，即通过一个杠杆来带动健身指导

职业教育、市场准入、职业服务的良性

发展。

建立职业标准和从业规范即是一根

这样的杠杆。如美国的健身指导实行

职业资质认证制度，由全美体育教练

协会负责组织认定考试，预防运动操

作、对操作的认识与评价、操作的管理、

治疗与处理、恢复、运动计划的制定与

管理、教育与咨询等，相当严格与苛刻。

无疑，这对于破解当下国内健身私教

乱象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不过，真正的难点是谁来打造这根

“杠杆”。来自业界的观点是，把健身教

练的培训和认证交给行业协会、非政府

组织，允许培训机构竞争，同时由政府

部门严格监管。不否认，这是必然趋势。

社会的发展进步，政府必然会在市场面

前显得越来越“小”，诸如职业的培育

与规范，因其具有的专业性、多元性，

已然超出了职能部门的能力范围，只能

交给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来做。这点，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健身的评价机制与方

式，低端粗陋即是例证。

然而，行业协会、专业机构能否发

挥出这些作用，取决于他们发育是否充

分，有没有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与

能力。当下，社会组织培育不够是不争

的事实，原因是政府放权社会组织不

够，政社不分，还有待加快改革，激

活社会组织活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

组织参与、市场能动的治理机制。“健

身私教乱象”折射职业培育机制的缺

位，类似的现象在艺术培训、体育培训、

健身指导、保健咨询服务等领域不同

程度存在，破齐短板，社会组织纳入

社会治理链条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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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私教乱象”折射职业培育机制缺位

郭丹是湖南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所主任，担任湖

南卫视、湖南经视等多家媒体的特约评论员，致力于以社会

学的视角进行公共舆论价值引导研究。我们在《娇点述评》

版上邀请郭丹和大家来解读一些妇女儿童的热点事件，我们

也跟随她犀利的目光，一起打量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丹健身私教七天速成：忽悠卖课成主业

3 年前，于女士的母亲去世。办完母

亲后事，于女士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一

张两万元的存折。于女士拿着母亲的身

份证和存折，到某银行亚运村支行网点询

问，得知存折设有密码。

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必须由公证处

出具相关公证，拿着公证才能到银行取

款。于女士赶到一家公证处，得知公证

并不好办：母亲去世，这两万元属于遗产，

作为合法继承人，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提

取该项存款，应向公证处申办继承权证

明书。

银行的解释是，依据1993 年实施的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

例〉的若干规定》，存款人死亡后，合法

继承人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有权提取该项

存款，应向储蓄机构所在地的公证处申请

办理继承权证明书，储蓄机构凭继承权

证明书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出于防范存

款被冒领、保护储户财产安全的考虑，23

年来银行一直严格执行。 ( 据 4月22日《法
制日报》)

   

     

无公证不支付——
违规、违法、违民
文 / 郭丹

什么是法理？有法可依是法理，可这个

法指的是《继承法》，而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

自己制定的家规。《继承法》规定存款人身故

后其存款必须由继承人合法领取，却从未

规定领取人必须办理继承权公证书，这不

过是银行借法律为名的刻意发挥。

实际上，依据我们国家《公证法》的规定，

亲属关系等公证事项，属于公民自愿申请而

不是法律强制规定的公证事项，银行无权

强制公民办理这些公证，强制本身就是违

法，非经办理继承权公证就不支付存款就

更是违法！

因此，存款共同继承人每个人都有权要求

银行立即履行付款债务，至于谁去取款，会

不会有纠纷，这都是继承人内部的事情，银

行无权过问，更没必要道貌岸然地宣称为了

安慰存款人的在天之灵设置公证壁垒。银行

不是法定的继承人身份确认机关，更不是继

承权纠纷的裁判机关，实际上，继承人与被

继承人的身份关系，户口簿的法律效力足够证

明，银行对其视而不见，坚持打着保护储户

存款的幌子，坚持无公证不支付，必然让失去

亲人的继承人劳心费力，造成社会资源的不

必要浪费，更重要的是，蛮横回避了自己对债

权人履行支付的第一义务，不得不让人产生

质疑，违法违规背后银行更存在严重的侵权，

你们的负责，到底是为了保护还是侵吞？毕竟，

那么多无法公证、被迫放弃的存款，最后都

变成了所谓的休眠款，归谁所有、去向如何，

除了银行，我们谁也不知道。

事实上，随着城市化的速度，我们的人

口迁徙速度和幅度越来越大，中国大部分

家庭都处于候鸟状态，子女与父母分居两地

是常态、事发突然没有衔接是常态，父母没

有预设身后的财产风险不是落后的传统，这

更是一种迫于无奈的社会现实。


